
附件4
申报企业上传平台的佐证材料整理目录

请申报企业将上传平台的全部佐证材料按照如下目录进行整理。

1.培育平台下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书扫描件（末页“真实性声明”栏需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2.营业执照扫描件（企业名称与其他佐证材料上的企业名称不一致的，需提供工商变更核准通知书）。

3.2023年、2024年、2025年企业年度审计报告〔需为会计师事务所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（http://acc.mof.gov.cn）完成报备后的赋码电子原件扫描件（非打印件），需有主营业务收入指标〕。

4.2025年营业收入总额在1500万元以下的企业，申报涉及“股权融资总额”的，提供近两年股权融资协议、投资款银行到账凭证、投资人合格机构投资者备案证明、验资报告。

5.与主导产品相关的I类知识产权证书；或者近三年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（排名前三）或省部级以上的研发机构证明材料。

6.2023年、2024年、2025年加盖税务系统公章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。

7.其他上传的佐证材料。

注意：佐证材料中的文字、图片需清晰可见。请企业将以上佐证材料按序号逐一命名编排，存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，文件夹以公司全称命名。请勿将所有佐证材料扫描在同一个文档中。



